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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預警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告由首鋼福山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根據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之未經審核綜合管理帳目之初步

評估及其他現時董事會所得悉之資料，本集團預計於本年度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溢

利介乎於約6億港元至7億港元之範圍內，對比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14.94億港元，按年下降約60%至53%。該跌幅主要歸因於本年度本集團主要精焦煤產品的

平均實現銷售價按年下降約36%。銷售價下降主要因二零二五年國內煤炭市場供需呈現寬

鬆態勢，導致煤炭價格弱勢運行，令本集團主要精焦煤產品市場價格按年大幅下滑約

30%，因而拖累本集團實現銷售價。另外，誠如本公司二零二五年中期報告所述，本集團

自二零二四年七月起全面進入下組煤層開採，煤質有所變化，較高價低硫精焦煤已停產，

進一步影響本年度本集團主要精焦煤產品的整體實現銷售價。   
 
為應對煤炭市場價格波動，本集團已積極採取措施，在保障安全生產的同時持續提升成

本管控和勞產效率，以減輕其對盈利的潛在影響。當前，本集團主要精焦煤產品在裝運



港的市場價格已從二零二五年六月的每噸約人民幣968元低點回升至每噸約人民幣1,318
元，較六月份低位上漲每噸約人民幣350元，增幅約達36%；與二零二五年每噸約人民幣

1,237元的平均市場價格相比，目前價格亦上漲每噸約人民幣81元，增幅約為7%。本集團

預期目前精焦煤市場價格的趨勢或將會為未來財務表現提供支持。 
 
本公告所載資料僅根據董事會經評估本集團本年度未經審核綜合管理帳目及董事會現時可

得資料後所進行的初步評估，該等資料未經董事會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或確認，且可

能作出調整。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參照本集團於本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告，該公告預期將於

二零二六年三月底前發佈。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首鋼福山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益 

 
 
香港，二零二六年二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陳益先生（主席）、范文利先生（董事總經理）、陳兆強先生

（副董事總經理）、王冬明先生（副董事總經理）、常存女士（非執行董事）、徐倩先

生（非執行董事）、陳建雄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蔡偉賢先生（獨立非執行董

事）、李澤平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時玉寶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